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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政府 114 年「AI創意實作：探索南投的廉能未來」研

習營實施計畫 

壹、 依據 

本府 114年廉政工作計畫。  

貳、 目的 

目前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科技正在改

變全球的產業發展，已成為銳不可擋的重要趨勢，爰本計畫旨在

讓學生瞭解 AI的基本知識、應用領域及其創意應用。透過實作環

節，學習如何利用 AI完成數位作品，並在過程中融入廉潔與誠信

的價值觀，藉由 AI創作傳遞廉潔、誠信與反貪倡廉的理念，引導

學生思考這些價值在現實生活中的意義，形塑廉潔守法重要與建

立正確價值觀。 

參、 辦理機關 

指導單位:法務部廉政署、南投縣政府 

主辦單位:南投縣政府政風處 

協辦單位:南投縣青年發展所 

肆、 辦理期間 

自奉核定之日起至本（114）年 8 月 31日止。 

伍、 辦理方式 

一、 參加對象及人數: 

現就讀大專院校、高中職正式學籍之學生，研習人數共 80人

(免費參加)。 

二、 場次: 

預計辦理 2場次(114年 7月 1 日、7月 2日各一場)，每場次

人數約 40 人。 

三、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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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政府綜合大樓 3樓電腦教室。 

四、 研習內容(暫定) 

(一) 廉潔誠信概念課程 

(二) 生成式 AI基礎概念 

(三) AI 工具介紹及應用 

(四) AI 數位作品實作 

時間 課程 

8:30-9:00 報到 

9:00-9:10 長官致詞 

9:10-10:00 廉潔誠信概念課程 

10:10-11:00  生成式 AI基礎概念 

11:10-12:00 AI工具介紹及應用 

12:00-13:30 午休時間 

13:30-14:20 AI工具介紹及應用 

14:30-16:20 AI數位作品實作 

 

五、 辦理期程 

項目 時間 內容 

活動公告與招生 計畫核定後至 

6月 10日 
宣傳研習營並開放報名 

第一梯次研習 114 年 7月 1日 6小時完整研習課程 

第二梯次研習 114 年 7月 2日 6小時完整研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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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收件 研習結束至 

7月 16日 

收集學員創作之 AI數位作品 

作品評審 7月 17至 

7月 31日 
評選優良作品 

頒獎儀式與 

作品分享 

8月 20日 

(預定) 

頒獎並邀請得獎者分享 

創作理念 

 

陸、 報名方式 

一、 參加者請於報名期限內至 Google 表單填寫報名表進行報名。 

二、 主辦單位於收到報名表單後，將寄送以下其中一封通知至報名

者電子郵件： 

(一) 報名成功通知 

(二) 報名候補通知（若報名人數已達上限） 

三、 報名截止日後，主辦單位將再次寄送確認信件給報名成功者，

請於期限內回覆是否確定出席。 

四、 若有報名成功者回覆不克參加，主辦單位將依照候補順序通知

候補者遞補參加資格。 

柒、 作品收件方式 

一、 參加者請於作品收件期間(研習結束至 114 年 7月 16 日)，將

AI數位作品及智慧財產歸屬同意書及特別聲明至 Google表單

上傳檔案或親送檔案至南投縣政府政風處(地址:南投縣南投市

中興路 660 號 5樓)。 

二、 任一檔案未繳交或作品繳交逾收件期間，視為放棄參賽資格。 

捌、 評審與獎勵機制 

一、 評審委員 

由本府人員組成評審委員會進行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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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評審方式 

由評審委員根據主題契合度(30%)、創意性(30%)、技術應用

(20%)與表現力(20%)等指標進行評選。 

三、 獎勵辦法 

1. 特優:1名，禮券 5千元整，獎狀乙紙。 

2. 優等:2名，禮券 3千元整，獎狀乙紙。 

3. 佳作:5名，禮券 1千元整，獎狀乙紙。 

玖、 得獎名單公布及頒獎 

得獎名單確定後，將公布在南投縣政府網站(https:// www. 

nantou.gov.tw/)，並預定於 114 年 8月 20日舉辦頒獎典禮及作

品分享。 

壹拾、 經費 

活動費用均由南投縣政府經費支出，經費概算如附表。 

壹拾壹、 注意事項 

一、 全程參與研習營學員，頒予本府研習時數證明書。 

二、 如因不可抗拒之因素(如天災、颱風或重大意外等)以致活動延

期或無法辦理時，將以 Email或聯絡電話通知參與學員。 

三、 得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歸屬主辦單位所有，主辦單位得自行將

作品以網站、多媒體等形式公開展示，不另給酬。 

四、 獲獎者如有違反本計畫內容與相關辦法之任何規定，主辦單位

將取消得獎資格並追回獎勵，並就主辦單位或其他第三人所受

之損害負完全之賠償責任。 

五、 本人同意主辦單位蒐集、處理及利用報名表上述個資，報名者

得依個資法第 3條行使相關權利。 

六、 主辦單位對本活動所有內容擁有最終解釋權，並保留隨時修改

或終止本活動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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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貳、 本計畫陳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如有未盡事宜，得適

時補充修正並通知參與學員。 


